
证券期货违法行为“吹哨人”奖金比例
由案件罚没款金额1%提升至3%。

提供重大违法行为线索的，奖金上限
从10万元提升至50万元。

提供的案件线索在全国范围内有重大
影响，或者涉案数额特别巨大，或者“吹哨
人”为内部知情人员的，每案奖金上限从
30万元、60万元统一提升至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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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吹哨人”最高100万元
两部门发布《证券期货违法行为“吹哨人”奖励工作规定》

本报综合消息 证监会、财政部近日发布《证
券期货违法行为“吹哨人”奖励工作规定》，进一
步完善举报制度，有效回应市场关切，弘扬公正
担当的“吹哨人”文化，更好适应资本市场高质量
发展和监管执法工作要求。

“吹哨人”是指了解证券期货违法行为情况、
掌握线索及证据，愿意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担
当责任，主动向证监会提供证券期货违法行为线
索的单位或者个人。

证监会指出，2014年6月，证监会发布实施
《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工作暂行规定》，设
立了重大违法线索有奖举报制度。2020年1月，
《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工作暂行规定》修
订。本次修订，制度名称从《证券期货违法违规
行为举报工作暂行规定》修改为《证券期货违法
行为“吹哨人”奖励工作规定》（以下简称《奖励规
定》），新增概念定义，以更好体现“吹哨人”正义
担当精神，强调专业特点，突出激励导向，同时也
符合国际惯例。

奖励标准大幅提高

《奖励规定》较大幅度提高了奖励标准。
在提高奖金比例方面，奖励金额按案件罚没

款金额的3%计算，这一比例是此前规定中1%的
三倍。

《奖励规定》明确，提供重大违法行为线索
的，奖金上限从10万元提升至50万元。上限的
提升确保了对提供关键线索、推动案件立案查处
的举报人，能够给予与其贡献更加匹配的实质性
回报。

《奖励规定》规定，提供的案件线索在全国范
围内有重大影响，或者涉案数额特别巨大，或者

“吹哨人”为内部知情人员的，每案奖金上限从30
万元、60万元统一提升至100万元。

“内部知情人员”在《奖励规定》中被定义为
“实施重大违法行为单位内部的工作人员，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的参与人员，但依法负有报告义务
的人除外”。这一群体身处违法违规活动内部或
核心圈层，其提供的线索往往具有极高的精准
性、内幕性和颠覆性，对于监管部门快速突破复
杂隐蔽案件至关重要。

《奖励规定》不仅予以“内部知情人员”更高
的奖励上限，还赋予线索处理单位一项特殊权
限：可征得内部知情人员同意后，请其协助核
查。这相当于为监管部门开辟了一条潜在的“内
部协查”通道，大幅提升了执法效率。

奖励条件更完善

在奖励额度提高的同时，《奖励规定》还完
善了奖励条件。

首先是财务门槛的跨越式提升。予以奖励
的案件，罚没款金额门槛从10万元提升至100
万元。

近年来，证监会对于资本市场重大违法行为
的行政处罚力度持续加大，动辄数百万元乃至上
千万元的罚没款已不鲜见。将奖励门槛相应提
高至100万元，旨在确保有限的奖励资金和监管
注意力能够集中于真正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具有
较大社会危害性的案件上。

其次是案件性质必须符合“重大案件”的严
格界定。可予奖励的线索必须针对“严重破坏证
券期货市场秩序，严重危害金融安全，严重侵害
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这“三个严重”的并列表述，从市场秩序、金
融安全、投资者权益三个维度，为“重大案件”勾
勒出清晰的轮廓。这意味着，只有冲击市场运
行根基、威胁金融体系稳定、造成投资者重大损
失的行为，才是“吹哨人”制度重点打击的目
标。例如，系统性财务造假、操纵市场涉及巨额
资金、内幕交易情节特别恶劣等行为，更可能符
合这一特征。

此外，《奖励规定》还通过完善不予奖励的情
形，进一步规范举报行为。如果“吹哨人”请求撤
回线索或放弃奖励，或者存在妨碍、阻碍违法行
为查处工作的行为，将不予奖励。这防止了举报
人出于某种压力或利益考量中途退却，甚至与违
法者串通干扰调查，确保了举报过程的严肃性和
调查工作的独立性。

不得打击报复“吹哨人”

在优化奖励程序方面，《奖励规定》进一步明
确奖励启动程序，证监会根据奖励案件数量、奖
励金额测算情况和当年部门预算情况分批次实

施“吹哨人”奖励工作。启动奖励程序后，证监
会公布拟奖励案件名单、奖励时间安排、确认登
记程序等，同步由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
限责任公司协助办理“吹哨人”奖励相关工作。
明确“吹哨人”登记确认期限为3个月。明确奖
励资金纳入证监会部门预算。为激励“吹哨人”
及时提供重大违法线索，在案件罚没款入库金
额能够覆盖奖励金额后启动奖励程序，一起案
件奖励一次，案件奖金总额不超过罚没款实际
收缴金额。

在完善保护机制方面，《奖励规定》对“吹哨
人”身份信息实行匿名管理，因核实情况、实施
奖励而联系“吹哨人”，需要使用“吹哨人”身份
信息的，应当履行登记手续。严格规范收集处
理内部知情人员个人信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以暴力、胁迫、诽谤、泄露个人隐私或者其他
违法手段打击报复“吹哨人”，不得以解除、变更
劳动合同或者其他方式阻拦、限制或者干扰内
部知情人员提供违法线索。发行人、上市公司、
非上市公众公司、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证券期货
服务机构等打击报复“吹哨人”的，按照公司治
理、内部控制存在缺陷，视情节轻重依法依规处
理，合规风控、督察稽核人员参与的，依法依规
从重处理。

在健全监督问责机制方面，《奖励规定》加强
对线索处理履职不力的追责问责机制建设，规定
线索处理单位的工作人员对“吹哨人”提供的重
大违法行为线索，不履行职责、玩忽职守、徇私舞
弊，影响查处工作的，视情节轻重依法依规作出
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编辑：李旭超）

国内

●1月13日至15日，第四届中国石
油和化工行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发展大
会在北京举办。大会将交流“人工智
能+石油化工”的应用场景与最佳实践，
展示行业数智化自主创新的关键核心技
术和优秀成果，共同开创我国石油和化
工数智化发展新局面。

●1月14日，海关总署公布2025年
12月货物贸易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
11月，我国进出口总值3.9万亿元，同比
增长4.1%。其中，出口2.35万亿元，同比
增长5.7%；进口1.55万亿元，同比增长
1.7%。中金公司表示，2025年12月基数
较2025年11月有所上升，或使得2025
年12月出口同比增速有所下降。

●1月15日至16日，第二届中国eV-
TOL创新发展大会在上海召开，本次大
会特邀政府监管与适航认证机构、行业
协会、科研院校、整机及关键系统厂商、
基础设施企业、投融资机构及其他行业
服务商企业共聚一堂，深入探讨商业化
进程、eVTOL（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适
航认证、关键技术突破、投融资等议题。

●1月16日至17日，2026核聚变能
科技与产业大会在合肥举办。本届大会
包括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线下展会、聚变
创新展览馆开放、产业大会三大模块。

●1月17日，第五届AIGC中国开发
者大会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将启动四
项关键生态计划（芯片适配联盟、双百扶
持计划、开发者基金、影响力榜单），发布
《2025年AI年终总结暨2026年未来AI
发展趋势预测》行业报告。

国际

●1月12日，瑞士公布2025年12月
消费者信心指数。

●1月13日，日本公布2025年11月
贸易数据，美国公布2025年12月美国独
立企业联合会小型企业信心指数、2025
年12月未季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1月14日，美国公布2025年11月
零售销售月率、2025年11月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指数，欧佩克公布月度原油市
场报告。

●1月15日，英国公布2025年11月
季调后商品贸易数据，德国公布2025年
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欧元区公布2025年
11月季调后贸易数据，韩国央行公布利
率决议，美联储公布经济状况褐皮书。

●1月16日，德国公布2025年12月
CPI月率终值，美国公布2025年12月工
业产出月率。

本报整理

一周财经大事“剧透”
（1月12日—1月18日）


